2015屏東縣體育季國民小學樂樂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「104學年度第6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提倡校園運動風氣，建立持續運動習慣，促進身心健康，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，強化團隊精神凝聚力，以班級為單位，落實普及化運動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

（四）協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場管理所、屏東縣體育會、屏東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

四、比賽日期與地點：

（一）校內初賽：由各校依據相關規定自行訂定競賽時間，辦理校內班際競賽。
（二）屏東縣分區預賽：分為五大視導區辦理。

1.屏東視導區：104年3月14、15日（星期六、日），假中正國中辦理。

2.屏北視導區：104年3月14、15日（星期六、日），假玉田國小辦理。

3.潮州視導區：104年3月21、22日（星期六、日），假潮州國小辦理。

4.東港視導區：104年3月21、22日（星期六、日），假東港高中辦理。

5.屏南視導區：104年3月28、29日（星期六、日），假獅子國中辦理。

（三）屏東縣複（決）賽：104年4月18、19日（星期六、日），假屏東縣立體育場田徑場辦理。

（四）全國南區決賽：104年5 月16、17 日（星期六、日），假屏東縣立體育場田徑場辦理。

五、報名日期：

（一）學校初賽：各校自訂。

（二）屏東縣分區預賽、複賽：104年2月24日起至3月6日止。

（四）全國決賽：104年4月13日（星期一）起至4月30日（星期四）前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

（一）初賽各校自訂。

（二）分區預賽及屏東縣複賽：

1.填妥報名表後，統一以e-mail報名，並以電話確認，逾時不予受理。承辦單位收到e-mail後會回信確認，如未在當日下班前收到，敬請以電話聯絡。

2.電子信箱：keigo1209@yahoo.com.tw或keigo1209@gmail.com，郵件名稱：

「○○國小2015屏東縣體育季國民小學樂樂足球（○○區）報名表」

3.聯絡人：屏東縣枋寮鄉僑德路186號，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。電話：

08-8782096轉14（陳郁程主任，手機：0933620042）

（三）全國決賽：請逕依教育部體育署103學年度第6屆全國國民小學樂樂足球實施計畫報名方式進行報名作業（另行通知）。

七、比賽分組方式：

（一）國小1年級組、2年級組、3年級組、4年級組（校內初賽→屏東縣預賽→

      屏東縣決賽）。

（二）國小5年級組、6年級組（校內初賽→屏東縣預賽→屏東縣複賽→全國分區

      決賽）。

1.國小5、6年級A組：有以下任一資格之學校，需報名參加A組（參加A組之學校需參加屏東縣預賽，始能參加屏東縣複賽）。

（1）參加102學年度第5屆全國國民小學樂樂足球錦標賽屏東縣複賽4年級及5年級組獲得前6名者。

（2）該校參加104年屏東縣縣運及104年屏東縣中小學聯運獲得前六名者。

2.國小5、6年級B組：除需參加A組之學校外，均報名參加B組。

3. 5、6年級A、B組屏東縣複賽之最終決賽，由第一名加賽乙場，勝者取得全國賽代表隊資格。
（四）國小1、2、3、4年級組及國小5、6年級A、B組於屏東縣分區預賽之前三名隊伍參加屏東縣複（決）賽。

（五）年齡分組：

1.一年級組：民國96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2.二年級組：民國95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3.三年級組：民國94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4.四年級組：民國93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5.五年級組：民國92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6.六年級組：民國91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八、比賽時間及上場規定：

（一）比賽時間：

1. 1、2、3、4年級組：比賽分2節，每節各10分鐘，各節間休息5分鐘。 

2. 5、6年級組：比賽分3節，每節各8分鐘，各節之間休息3分鐘。

（二）上場規定：

1. 1～4年級組：上場比賽球員5人中，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1人（女生不得少於2人）。

2. 5、6年級組：

（1）第1節先發球員背號為1～5號，第2節先發球員背號為6～10號，第3節先發球員背號為11～15號，替補球員至少5人至多15人，背號16～30號，各節次先發球員不得參加其他節次比賽。

（2）各節次比賽球員5人中，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2人。

（3）先發球員至少應上場5分鐘，除特殊原因（例如受傷）始可換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、參賽資格：

（一）組隊方式

1. 1～4年級：

（1）國小1、2、3、4年級學生，以班級為單位組隊（可一班多隊）。每隊登錄領隊1人、指導教練2人及管理1人等，報名選手10人中，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2人（女生不得少於4人），上場比賽球員5人中，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1人（女生不得少於2人）。

（2）班級學生不足15人（或男生不足9人，女生不足5人）得併班參賽。1、2、3、4年級分組競賽，取得校內優勝之隊伍參加分區預賽及全縣複賽。

（3）校內單一年級人數不足組隊時，得跨年級組隊，跨年級組隊須參加較高年級組別比賽。   

（4）上述3項均未能達成，得以跨同鄉鎮學校組隊補足員額，惟學校必須出具證明書予主辦單位備查。

2.五～六年級：

（1）班級學生人數20人（含）以上者，以【班】為單位，不得跨班參加。

（2）班級學生人數19人以下者，得跨班組隊，但須以同年級為優先，若同年級只有一班，可跨年級組隊，但只能參加該隊中最高年級學生之組別。

（3）跨班組隊以最少班數為主，若跨兩班即超過20人則不得跨三班組隊，以此類推。

（4）全校學生總數不足20人者，得以【校】為單位，跨校組隊。

（5）以班級組隊，每參賽班級報名至多30人，下場比賽人數20～30人。

（6）禁止參賽之學生包括：本競賽以推廣普及化為核心，各學校「體育班」學生（任何專長），及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主辦之104年度TYL少年足球聯賽（含春、秋季決賽隊伍）、體委盃錦標賽，登錄於秩序冊之參賽學生禁止報名。

（二）屏東縣複賽之5、6年級組第1名參加全區決賽。
（三）複賽及全國決賽名單不得更改，且以各縣報名之班級名冊為限。
（四）參加全國決賽比賽時，應攜帶學生證備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比賽制度：

（一）學校初賽：由各校自行訂定。

（二）分區預賽及屏東縣複（決）賽： 

1.視參賽隊數多寡，於抽籤會議決定。

2.以分組循環或雙敗淘汰制預賽，決賽由承辦單位代表聯繫會議決定之。

（三）比賽規則：

1.採用「103年國民小學樂樂足球比賽規則」。

2.依據樂樂足球規則精神執行比賽，並以球員安全維護為優先考量。

3.比賽用球：改良式樂樂足球。

4.比賽時須著統一服裝，違反規定者不得下場比賽。

十一、比賽細則：

（一）比賽球場只准許穿平底運動鞋出賽（已卸除鞋釘之釘鞋亦不得穿著）；同時亦不得赤足出賽。禁止穿顆粒之類的球鞋及橡膠釘、鋁釘、金屬釘、活動釘球鞋；球員必需穿戴長襪、護脛（材質不限），使用之護具、頭套需符合規則精神之安全規定。

（二）每場比賽以裁判計時為準（比賽時場外需另備用比賽球2個以上，避免球隊為戰術需求拖延時間），上、下半場需互換場地及球員席。每場比賽開始前10分鐘需提交出賽名單。 

（三）賽程表排名在前者，球隊休息區（球員席）位於紀錄台面向球場左側位置，『上半場先開球，進攻另一半場』，中場時需互換球員席，下半場由另一隊開球。當場比賽職隊員才能進入球員席及技術區域，並遵守足球規則『技術區域條款』之規定，尊重裁判的判決，球隊全體職員應有義務協同裁判及大會競賽人員，共同管控該區秩序。

（四）賽程排名在前者穿著深色球衣，賽程排在後者穿著淺色球衣，裁判認為服裝顏色無法辨識時，需更換球衣顏色或以號碼衣出賽。

（五）球員資料表比賽時需查驗（彩色照片需清晰，併班組隊、跨學年或跨校組隊，比賽時請提出相關證明正本附於本表後頁），未攜帶不得出賽。

（六）取消累積黃牌及紅牌停賽制度。 

（七）如有冒名頂替參賽者，經查屬實則應判全隊棄權，已賽成績不予計算，該球隊及總教練與冒名者均處以一年停賽之處分，並函送教育主管機關議處。

（八）因故逾規定時間10分鐘未出場比賽之球隊以棄權論（已賽成績不予計算）；凡比賽中不服裁判而被判棄權或無故棄權之球隊，取消其繼續比賽之資格（已賽成績不予計算），並送大會競賽委員會議處。

（九）比賽期間，如球員有重大違紀事件或球隊職員發生違紀違法情事，可由大會競賽委員會議處（判罰停賽），情形嚴重者，函送教育主管機關議處。

（十）比賽期間，凡屬裁判職權範圍內之判罰，依據裁判判罰為終決，不得異議。

十二、名次判別：

（一）循環賽：     

1.循環賽勝一場得3分，敗一場0分，平手比踢罰球點球（1球定勝負），勝隊得2分，敗隊得1分，以積分多寡判定之。     

2. 2隊積分相同時勝隊佔先。

3. 2隊以上積分相同時，以該循環賽中相互之間勝負關係（積分、勝負球差、進球數等）依序判別之，又相同時，以該循環賽中全部比賽勝負關係（勝負球差、進球數等）依序判別之，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。

（二）淘汰賽：比賽結束為和局，應休息5分鐘後延長比賽10分鐘，半場（5分鐘）互換場地，中間無休息，如延長時間仍無勝負，以踢罰球點球決定勝負（由場上5名球員依序比踢1 球定勝負方式，一方進球另一方未進，比賽立即結束，若平手由第2位比踢，依此類推；5位球員依序踢完又平手，比踢第2輪時可調整先後順序）。

十三、申訴：

（一）資格問題，應於每場比賽前由各隊自行提出檢查（球員資料表等），若比賽中對替補入場球員有疑議時，則應隨即提出檢查，賽後不再受理。

（二）其他申訴事件，應由領隊或總教練於該場比賽後30分鐘內用書面提出（秩序冊內附申訴書），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3,000元，交由大會競賽委員會處理，如申訴理由不成立時，保證金沒收，申訴案件以大會判決為終決，不得異議。

十四、獎勵：

（一）獎勵辦法依「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」辦理。

（二）錄取名次：各組錄取前八名，前三名頒發冠軍、亞軍、季軍盃乙座。

（三）獲獎選手每人皆頒發獎狀乙張。

（四）各獲獎學校隊職員由承辦學校函報成績至縣府後，再由縣府統一辦理指導人員敘獎事宜。

（五）承（協）辦單位工作人員依縣府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

十五、附則：

（一）參加本活動人員，請原服務單位核予公（差）假。

（二）參賽球隊及相關人員，餐費、保險由各校自行負責。

（三）比賽期間如發生嚴重違紀事件，除按大會競賽規程議處外，並呈送教育主管單位議處。

（四）凡正在被判罰球監之隊職員，不得報名參加比賽及擔任工作職務。

（五）參加比賽球隊之一切經費自理，請攜帶校旗參加大會活動比賽。

（六）主辦單位有權因天氣、場地及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臨時更換比賽場地及日期。
（七）由教育部及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共同敦聘學者、專家訪視及評鑑。

十六、本計畫報請屏東縣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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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※聯絡方式：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僑德路186號

      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  

          電話：08-8782096  傳真：08-8781273    

          報名e-mail：keigo1209@yahoo.com.tw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igo1209@gmail.com
          聯絡人：陳郁程主任，0933620042

※報名截止時間：報名表、球員資料表一份（彩色電子檔照片

  需清晰）：104年3月6日（五）止。


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
2015屏東縣體育季國民小學樂樂足球錦標賽球員資料表
屏東  縣         市鄉鎮區          國民小學       年級         班
※球員資料表（彩色照片需清晰）需e-mail報名，另備1份於比賽時查驗，未攜帶不得出賽。           

※併班組隊、跨學年或跨校組隊，比賽時請提出相關證明正本附於本表後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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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附件一： 

2015屏東縣體育季國民小學樂樂足球錦標賽比賽規則

※ 規劃原則※
（一）國民小學足球尚屬啟蒙階段，此年齡層應以遊戲為重競技為輔，考慮學童年齡而簡化、易學且兼顧安全性、趣味性，規則導引比賽活動中，控傳、踢球皆以地面球為主軸。（詳細規則圖例請至http://www.ctfa.com.tw首頁『樂樂足球』專區查詢）
（二）規則之設計『器材簡單、學習容易、場地方便、活動安全』之精神，參考101年度樂樂足球競賽實施狀況、種子教師講習活動、問卷調查及檢討會議之相關資訊訂定實施內容。
（三）兼顧學校辦理課程教學活動及班級競賽活動時之方便性，相關球場、球門、比賽用球、裝備及規則之運用，皆可適時調整。
一、球場：
（一）教學活動或校內競賽：長24～30公尺，寬14～18公尺，以籃球比賽場地規格為原則，學校躲避球場、排球場、羽球場、相關空地等（球場規格可自行調整，硬地、草地皆可）。
（二）縣市複賽及全國分區決賽規格：
（1）硬地（水泥、PU、木板等）：長28公尺，寬15公尺（以籃球比賽場地規格為原則，尺寸長短可依現有設施自行調整）。
（2）草地（含泥土、紅土）：長28公尺，寬15公尺。
二、球門：
（一）教學活動或校內競賽：簡易球門。（可自訂規格或以學校現有設備轉換）
（二）縣市複賽及全國決賽規格：標準球門2公尺（高），1公尺（寬），需有球網。
三、球：
（一）教學活動、校內競賽、縣市複賽：改良式樂樂足球、軟式3號泡棉足球或排
球、足球、躲避球（硬度低、重量輕），可自行決定，惟需注意安全性。
（二）全國分區決賽：採用改良式樂樂足球。（公告於本學年度競賽規程，相關圖例及規定請至本會網站查詢）
四、球員人數：每隊登錄球員10人，女生不得少於4人；比賽時每隊上場球員5名（女
生至少2人），無守門員。
五、球員裝備：
（一）同一球隊之球衣要相同，並需有號碼區分1～10號可以號碼衣替代。
（二）需穿長襪、戴護脛，可自由使用頭套、護肘、護膝等防護裝備（軟式、安全性，不影響其他球員）。
（三）比賽球場只准許穿平底運動鞋出賽，禁止穿橡膠釘、鋁釘、金屬釘、活動釘球鞋（任何天氣狀況）。
六、比賽時間：每場比賽（中年級16分鐘，高年級20分鐘）分為上、下兩個半場，比賽以裁判計時為準（避免球隊為戰術需求拖延時間，比賽時場外需另備用2個以上比賽球），中場時休息5分鐘，上、下半場需互換場地及球員席。
七、裁判執法：
（一）依據樂樂足球規則精神執行比賽（需於賽前召開裁判會議、技術會議或聯席會議，統一執法標準），並以球員安全維護為優先考量。
（二）為求比賽順利並流暢進行，裁判有權降低相關規則處罰條例。
（三）比賽不使用『合法衝撞』條款，絕對不允許衝撞、鏟球、危險性動作，裁判將對相關犯規加重處罰（黃牌警告、紅牌離場）。
（1）黃牌警告：球員同一場比賽有2張黃牌，需立即離場，並取消該場比賽資格。
（2）紅牌離場：球員被判罰離場（本場失格，需離開球員席），2分鐘以後（或對方得分）才可替補球員。
（四）犯規（判罰自由球）：比賽進行中，不得故意用手觸球、衝撞、阻擋、危險動作、鏟球、推人、拉人、踢人、絆人、打人等，及其他不正當或傷害性之意圖暨行為（可參考網站公告之規則圖例）。
（五）得分：
（1）球的位置需在射門有效區〈含線上〉以合法方式射入對方球門得1分。
（2）比賽進行中球在罰球區域外射入球門不算得分，由對方發球門球。
（3）中線發球、邊線球、球門球、角球、自由球等直接射入球門不算得分，由對方發球門球。
（4）比賽中甲隊的罰球區，就是乙隊的射門有效區。
（六）定位球：
（1）中場開球（球需踢過中線）、邊線球、球門球、角球、自由球等，踢球瞬間踢球者一隻手必需扶持球固定之（容許踢球者手離開，但須在身體直立前踢中球，不得站直身體後再踢球，需嚴格執行）；對方球員須離球5公尺（裁判主動告知對方球員，進攻球隊因戰術需要時可不執行），直接射門入網算球門球，故意延遲踢球4 秒轉換發球權；球門球故意延遲4秒由對方『發角球』。
（2）踢罰球點球可以助跑，距離不限，攻方故意延遲4秒由對方開自由球。
（3）賽程表排名在前者，上半場先開球，下半場後者開球；比賽和局需比踢罰球點球時，由排名在前者先踢。
八、球員替換：
（一）替換球員須於替補區進行，替換人次不限，可於比賽進行中自行更換球員（比
賽球員需先退場，替補球員才可進場，違規者可判罰警告）。
（二）比賽球員場內需保持至少2名女生，才准許5名球員於場內比賽，比賽中女生人數可以超過男生。
九、邊線球：球需在擺放於線上或線外（約25公分距離內），用腳踢球入場（重心腳可整個踏入球場）。

十、球門球：球需在己方罰球區（含界線上）範圍內，用腳踢出罰球區。
十一、角球：需在角球區域（球門線與邊線交叉點）用腳踢球入場比賽。
十二、自由球：犯規地點踢球。
十三、罰球點球：
（一）守方球員於己方罰球區內犯規，由對方球隊派人（限場內球員）罰踢。
（二）罰球區內增設3.5公尺半徑虛線（球門中心點為圓心）為PK區，攻方球員未貼身防守，進入前，守方球員不得故意進入（攻方球員進入PK區內，守方球員需1vs1或2vs1貼身防守，不得故意阻擋球門前），若故意擋球門阻礙射門可判罰球點球（攻方在射門有效區..射門不進..不管守方..是否觸球..判罰PK ..參考規則PK圖例）。 

（三）由對方球員於罰球點（中線發球點）罰踢（球需在靜止狀態），踢入球門得1分，踢中門柱反彈至場內立刻停止比賽，由守方發球門球。
（四）PK區規則精神為處罰『故意阻擋球門行為』，無故意行為者可不判犯規。
十四、移動球門：射門時，守方故意移動，球進得分，球不進判罰球點球；攻方故意移動，判守方球門球；犯規者需受黃牌警告。
十五、附則：球在罰球區域外（中線發球、邊線球、球門球、角球、自由球及比賽進行中）直接射入球門不算得分，由對方發球門球。
十六、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網站http://www.ctfa.com.tw首頁，『樂樂足球』專區公告之規則圖例，為本文字規則之最終補充說明及裁判執法依規。

子計畫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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